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闽建办函〔2020〕24 号 

 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保障性住房

等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指引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城管局（城管委），福州市房管局，厦门市市

政园林局、住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执法局：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
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4 号），保障性

住房、市政服务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、农村危房改造、

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已纳入国家制定的 26 个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

规范化试点领域。为全面落实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
保障性住房等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的通知》（建办厅〔2019〕

71 号）和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0〕26 号）的工作要

求，全面推进福建省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、规

范化，不断提升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水平，现提

出如下意见： 

   一、明确工作目标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为牵

引，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支撑，全面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基层

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坚持需求导向、标准引领等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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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密联系实际，扎实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不断

提升基层政务公开水平，打通政务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 

二、完善标准目录。要对照住房城乡建设部《保障性住房领

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领域基

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《市政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

《农村危房改造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《城市综合执法领

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围绕住房和城乡建设

领域中心工作和群众关注关切，深化住房保障政策规划、房屋征

收补偿评估、城市燃气和园林绿化管理、供排水与污水处理、农

村危房改造条件标准与实施、城市建设管理综合执法等重要领域

信息公开，完善本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公开事项标准目录。要

对照《各级建设部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》，梳理细化权

力运行和政务服务事项，完善主动公开目录。 

三、优化工作流程。要进一步细化政府信息发布、政策解读、

回应关切、依申请公开、公众参与、监督考核等工作流程，明确

工作职责，压实工作责任。要畅通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，

全面对接全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数字化处理平台；要完善依申

请公开工作流程，规范申请办理答复，不断提升政务公开规范化

水平。 

四、规范公开平台。要以政府门户网站为主平台，加大信息

公开力度，方便企业和群众查询。要加强政务新媒体平台建设和

管理，做优做强“两微一端”主账号，严格信息采集、审核、发布。

要充分发挥行政服务中心公开窗口作用，完善政府信息查阅、信

息公开申请、办事咨询答复等服务功能。 

五、加强工作融合。要立足政府门户网站，依托新媒体平台、

闽政通 APP，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公开”，创建“一件事”全过程公

开模式，实现“一件事”一站公开、一网通办。要通过线上线下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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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准确公开政务服务事项、办事指南、办事流程、办事机构等信

息。推行政务服务一次告知、信息主动推送等工作方式，最大限

度利企便民。 

六、深化政民互动。要加强政民交流互动，完善行政决策公

众参与机制。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、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公共政

策措施、公共建设项目，要采取座谈会、听证会、实地走访、向

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、问卷调查、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，充分听取

公众意见，扩大公众参与度，提高决策透明度。要及时传递解读

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相关政策，完善政策解读机制，运用新闻发布

会、吹风会、简明问答、图表图解、案例说明等方式，对企业和

群众关心关注的重要政策进行解读和回应，提高政策知晓率。 

 

附件：1．《保障性住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 

2．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目录》 

3．《市政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 

4．《农村危房改造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 

5．《城市综合执法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14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